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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全國技藝績優學生王婌涵

▲108年語文競賽得獎學生 ▲才藝優秀得獎同學 ▲臺南市科學展覽得獎學生

▲周鑫辰全中運國男組1500公尺銅牌 ▲南市美術比賽得獎件數居府城之冠 ▲洪芸綺榮獲閩南語演說優勝

▲南市稅務之星競賽榮獲第二名

▲永康國中校友-臺南女中黃薇如、呂褘倩錄取台大-與有榮焉

▲全中運永康國中再創巔峰

日期：109年9月12日(六)‧時間：上午7:50~11:50
地點：活動中心及各班教室

109學年度第1學期親師座談會暨班親會

永續‧健康‧本位‧國際‧多元‧合作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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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庚子年的世界很不一樣，我們很難預料會有甚麼特殊的狀況又出現。現在

的臺灣應該可以算是後疫情時代了，雖然全世界的疫情仍持續延燒中，而面對

這麼嚴苛的挑戰，我們是否仍然可以在這麼複雜的世界中，從容地面對？ 

以防疫工作來說，我們已面臨過最差狀況及該如何因應，目前學校只須遵

守教育部及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引進行，便可充分應變。而因應問題及思考解決

方式，也恰巧與我們新課綱所強調的素養導向相呼應，也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除了動腦筋去思考之外，接受到資訊後如何邏輯思維，在現今視覺圖像化

的新世代，閱讀能力是我們的孩子亟需要培養的。我們這學年會持續進行閱讀

的推動計畫，藉由專案的結合，融入各領域的課程，比如上學期的食農教育、

端午節知識小學堂，這學期的廣達游於藝夏卡爾愛與美專賣店，都希望藉由主

題式的閱讀，結合不同領域課程，讓永康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體會。 

新學年我們的臺南市教育局也推出了 K12 閱讀平台『布可星球』，集結全市

各領域老師的心血，精選出自幼兒園繪本至高中讀物，以貼近新世代經營網路

虛擬世界的方式，讓學生經營、

灌溉、建設出專屬自己的閱讀星球。 

在經過校門口，相信各位家長看到一排黃偉哲市長致贈學校的全中運紅榜

單；本次全中運因為疫情緣故延至酷暑的七月進行，但我們的選手表現依舊亮

眼：榮獲五金三銀五銅，前八名共三十個獎項，為全國之冠。因此，除了有良

好的升學率之外，我們的孩子在國中階段能夠學習到甚麼？除了提供給孩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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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學習之外，還有勇於探索未來的毅力、努力不懈的態度，以及體貼關懷的

心，這些都是讓孩子開創未來的基礎，也是在校園中我們老師們努力的方向。 

學校的跑道整修，在關心母校的陳秋萍議員協助爭取之下，現在已經動工。

期待在期末的校慶運動會能帶給全校師生更好的運動環境。學校因為老舊，一

直以來靠著教育局以及社區各民意代表幫忙學校，讓我們設備能逐步進行升級、

加強與改善，也讓老舊的校舍能持續不斷有新的氣象。 

再次感謝各位家長的認同，將您的孩子送到永康來，我們會竭盡所能的如

同看顧自己小孩一樣來照顧我們永康的學生。現在的教育政策，對於學校的老

師並不友善，動不動就會以放大鏡檢視老師們的作為是否有瑕疵。請相信老師

對於孩子的照顧都是基於想要孩子更好，若有方式不能認同的話，我們可以一

起討論，想想怎樣處理比較好。唯有良好的親師互動，才能讓我們的孩子獲得

最完整的照顧，期待今天各位家長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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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校長辦學規劃 

我們的大家長：童文志校長 

理想永中青少年圖像：能力佳、脾氣好、愛讀書、有涵養； 

                       多才藝、重體育、精科技、富創意。 

 永康國中校訂課程規劃架構表 

 

 

  

堅強的團隊內容 

 

永中願景

悅閱欲試

認識家鄉
享閱國際

行政團隊

導師及專任團隊

輔導團及央團教師

美術專業教師體育團隊及後援會

樂管樂及後援會

家長會及顧問團

藉由繪本與歌曲教學肯

定個人價值,建立自信, 

並能尊重與欣賞各國節

慶並了解不同文化的價

值觀，開闊國際視野培養

有涵養學以致用的學生。 

永續、健康、本位、國際、多元、合作

從自我探索出發認識

自我並結合閱讀技

巧，培養 EQ高、能力

佳的學生 

從校園植物認識到海洋議題進而到結合科技及

實驗精神探究知識並能創意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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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行政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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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座談會流程表 

一、 目標：增進親師交流、認識導師，了解學校運作與方向，探討家

長會組織及運作模式。 

二、承辦單位：輔導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三、實施對象：全體學生家長及導師。  

四、主持人：童文志校長。 

五、實施日期：109 年 09 月 12 日（星期六）。 

七、活動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班級教室。 

八、活動內容： 

 

九、學生家長到校參與親師座談會者或親職講座，核發學生優點章 10點。 

十、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 

時  間 項  目 說         明 主持人 地   點 

7:50-8:00 報到 資料領取 輔導室 

活動中心 

2 樓 

8:00-8:30 學校簡介 童文志校長 

8:30-09:10 
專題演講

（一） 

國中家長適性輔導宣導及生涯

發展教育家長手冊宣導 
童文志校長 

09:10-10:50 
專題演講

（二） 
當家長，我可以生氣嗎? 劉佩蓉老師 

10:50-11:50 班親會 瞭解班級事務及親師溝通討論 各班導師 各班教室 

11：50 活動結束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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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無障礙~永康國中各處室分機一覽表 

永康國中電話（06）2015247、（06）2015290、（06）2036496 

校長室 8001 家長會 8906 教師會 8907 合作社 8901 警衛室 8045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會計室 

教務主任 8046 學務主任 8027 輔導主任 8030 總務主任 8040 會計主任 8050 

教學組 8012 生教組 8021 輔導組 8032 出納組 8041 會計佐理 8051 

註冊組 8014 活動組 8025 資料組 8032 文書組 8043 人事室 

設備組 8014 衛生組 8020 特教組 8801 總機 8099 人事主任 8060 

資訊組 
8707 

體育組 8023 

8024 

輔導副組長 8034 
事務組 

8042 

8705 
人事助理 8061 

藝術組 8035 

圖書館 
8720 

健康中心 8070 

8073 

專輔老師 
8036 

總務處 

工作室 
8044 游泳池 8903 

專任老師辦公室 導師辦公室 輔導老師 8033     

專一 

辦公室 
8016 

導一 

辦公室 

8081 

8082 
119 

8802 

專二 

辦公室 
8017 

導二 

辦公室 

8085 

8086 
318 8803 

專三 

辦公室 
8018 

導三 

辦公室 

8083 

8084 
資源班 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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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獎助學金 

各項獎助學金訊息會公告於學校網站，請有意申請者自行下載申請表單或到教務處註冊

組領取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證件，於校內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俾利彙整、送件。 

二、定期評量補考成績計算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學生於學校辦理定期評量時，因故請假缺考者， 應於該學期結束前補考。但學生無故缺 

考者不得補考；其缺考之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前項補考學校得另行命題，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 因公、喪、病、產假或不可抗力事由請假缺考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假缺考者，其補考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者，

超過部分之分數以百分之八十計算。 

三、領域成績之評量結果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第九條定期領域學習課程之評量結果，應以優、甲、乙、丙、丁之等第，呈現各學習領

域學生之全學期學習表現，其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一、優等：90分以上。二、甲等：

80分以上未滿 90分。乙等：70分以上未滿 80分。四、丙等：60分以上未滿 70 分。五、

丁等：未滿 60分。 

四、領畢業證書的條件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二條，符合下列

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1、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

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

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學校重要資訊-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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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表
現
及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習
作
及
作
業
繳
交

30

％
 
 

課
堂
表
現
及
態
度

30

％
 

多
元
評
量
（
含
口

試
、
口
頭
或
書
面
報

告
、
操
作
、
每
次
定

期
測
驗
採
用
其
中
一

種
方
式
進
行
評
量
）

 

社
會

 

歷
史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地
理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公
民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50
％

 

多
元
評
量

50
％

 
 

 

自
然
與

科
技

 

自
生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依

教
務
處
排
定
輪
值

表
，
輪
流
命
題
、
審

題
。

) 

多
元
評
量

40
％

(由

任
課
老
師
依
下
列
原

則
，
擇
項
評
量
之
：

學
習
檔
案
、
學
習

單
、
實
驗
操
作
、
活

動
紀
錄
簿
、
書
面
報

告
、
口
試
等
。

) 

自
理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紙
筆
測
驗

60
％

 

多
元
評
量

40
％

 

紙
筆
測
驗

40
％

 

實
作
及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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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與

體
育

 

健
康

 
多

元
評

量
10

0%
 

紙
筆

測
驗

50
%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20
 

紙
筆

測
驗

10
0%

 

紙
筆

測
驗

50
%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20
%

 

多
元
評
量

10
0%

 

紙
筆
測
驗

50
%

 

作
業

30
%

 

學
習
態
度

20
%

 

 
 

體
育

 
實

作
10

0%
 

學
習

態
度

、
上
課

參
與

10
0%

 
實

作
10

0%
 

學
習

態
度

、
上

課
參

與
10

0%
 

實
作

10
0%

 
學
習
態
度
、
上
課
參

與
10

0%
 

 
 

藝
術

  

 

藝
術

 
實

作
、

學
習

單
10

0％
 

課
堂

參
與

度
、

學
習

態
度

、
作

業

繳
交

10
0％

 
實

作
、

學
習

單
10

0％
 

課
堂

參
與

度
、

學
習

態
度
、

 

作
業

繳
交

10
0％

 
實
作
學
習
單

10
0％

 
課
堂
參
與
度
、
學
習

態
度
、

 

作
業
繳
交

10
0％

 

 
 

綜
合

活

動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單
、

主
題

作
品

、
 

實
作

10
0％

 

個
人

參
與
、
出

席
率
、
上

課
秩

序
、

團
隊

表
現

、
作
業

繳
交

10
0％

 

學
習

單
、
主

題
作

品
、
實

作
10

0％
 

個
人

參
與
、
出

席
率
、
上
課
秩
序
、

團
隊

表
現

、
作

業
繳

交
10

0％
 

學
習
單
、
主
題
作
品
、

 

實
作

10
0％

 

個
人
參
與
、
出
席

率
、
上
課
秩
序
、
團

隊
表
現
、
作
業
繳
交

10
0％

 

60
分
以
下
應
有
紀
錄

 

科
技

 

生
活

 

科
技

 
 實

作
50

%
 
 

學
習
單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實
作

50
%

 
 

學
習

單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實
作

50
%

 
 

學
習
單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資
訊

 

科
技

 
 測

驗
50

%
 
 

實
作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測
驗

50
%

 
 

實
作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測
驗

50
%

 
 

實
作

50
%

 
 

課
堂
參
與
度

30
%

 
 

學
習
態
度

30
%

 
 

實
作
及
作
業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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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區
免
試

入
學

比
序
項
目
調
整

(1
0

9
學
年
度
起
入
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適
用

) 

 
 

      


臺
南
區
十
二

年
國
教
超
額
比
序
修
正
案
，

10
5
學
年
度
起
入
學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生
適
用
之
志
願
以
群
組
計
分
：

 

超
額
比
序
「
志
願
序
」
積
分
第

1
志
願
至
第

5
志
願
由

10
分
、
8
分
、
7
分
、
6
分
、
5
分
，
修
正

為
1
0
分
、
9
分
、
8
分

、

7
分
、
6
分
。
前

5
志
願
序
中
，
每
一
志
願
序
可
選
擇

3
校
為
一
群
組
，
同
一
志

願
學
校
如
有
多
科
別
，
選
填
時
仍
視
為
同
一
志

願
序
。
第

6
志
願
序
後
選
填
以
單
科
為
單
位
，
以

5
分
計
。

 


升
學
相
關
資

訊
請
掃

QR
 C
OD
E 

 

 
10

8
課
綱
資
訊
網

台
南
市

12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資
訊
網

13



 
 

壹、學生生活常規事項提醒 

孩子進入國中階段，課業壓力加重，身心變化加劇，在叛逆期中開始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任。課業、愛情、友情、親情等問題雜沓而來，需要的是更多的關懷與照料。懇請各位家長

陪著你的孩子，度過這叛逆的青春期… 

 

一、 上放學時間及相關交通安全事宜 

 (一) 上、下學時間：早上 7:30 和 16:50（第八節課後輔導結束時間），若無輔導

課則為 16:05（段考日無第八節課後輔導）。 

1.上學： 

(1)因學校大門正對郵局交通繁忙接送孩子並不

方便，在此懇請家長如果開車，請於「後門」

接送，後門有設 5 個臨時停車格，以免陷於前

門車陣。 

 (2)若一定得在前門接送，則請務必留意，避免

在大門口直接迴轉，以免造成前門交通阻塞。

若是違規，交通導護老師在執勤中，僅能以最

快速度提醒學生，請他轉告家長，無法請家長

搖下車窗進行長時間的溝通。過去曾發生上述

事件，造成交通導護執勤困難，請家長將心比

心，您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都是本校學生，也

都同樣重要；你正確的身教表現會是您孩子最

好的表率。 

 

(3)騎機車之家長，上學請至 U 型迴轉區放下學

生，若為校門對面請學生下車後步行走斑馬線

過馬路，請家長聽從導護老師指示、遵守交通

號誌，避免發生交通事故或交通違規導致受罰。 

(4)後門交管時間結束後閘門關閉，但左右側均有小門可以通過，一側靠活動中心，另

一側靠跳遠場，請同學不要跨越圍牆；以免受傷。 

 

2.放學： 

 (1)汽車接送：請於後門接送，正門留給走路及騎單車同學，正門周邊留給機車接送

家長。或者您可以跟孩子約定在距離學校門口遠一點空地接送，避免交通阻塞也延

誤您的時間。 

(2)機車接送：以鐘響為界，鐘響後請勿再騎進校園，避免危險 

A.於 16:50 前抵達可將機車停放至大門校內 L型等待區，車頭朝前，等候孩子會合。 

B.於 16:50 鐘響後至校，麻煩請於校門對面、校門兩側依序排列整齊，車頭朝馬路，

等候孩子會合。 

 

上學機車接送動線與汽車下車處 

學校重要資訊-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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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單車及走路回家：騎單車學生依車棚旁之側後門，由交通導護引導離校。正門走

路回家同學，請循兩側依序遵循交通導護引導離校；後門走路離校同學，請於導護

期間遵循交通導護引導離校。 

3.操場整修工程進行期間：自 9 月 3日至 12 月 1 日工程期間操場工地不開放，後門進出

同學請一律在永正路學校圍牆旁下車後自中山路 41 巷由側門進出校園。 

(二)各門口交通導護時間為 7:10 至 7：30。惟有時各班導師會要求學生提早到校早自習或

掃地，請家長們務必配合導師的要求 

(三)腳踏車停放：本校備有腳踏車車棚供學生停放，但校方實不負保管之責。腳踏車是學

生現階段最貴重的物品，為妥善保管腳踏車，本校除各車棚大門上鎖外，孩子本身亦

須負責任的將自己車輛上鎖，以免失竊。除此之外，為配合市府政策，目前騎乘腳踏

車需配戴安全帽，請家長務必協助指導學生配合，避免違反本校獎懲規定。

(四)未開放電動車：本校目前並未放學生騎乘電動車上學，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電動

自行車在 2015 年的車禍件數為 1067 件，造成 4 死、1526 傷；2016 年為 1166 件，導

致 6 死、1658 傷；2017 年為 1508 件，造成 3 死、2163 傷。從數字可以看出，電動自

行車車禍件數、受傷人數正不斷上升，立法院交通委員於 2019/4/29 日初審通過電動自

行車改裝與安全帽相關罰則；擅自改裝電動自行車處 1800 元以上、5400 元以下罰鍰；

電動自行車若行駛速率時速超過 25公里 罰 900 到 1800元；未戴安全帽者罰 300 罰鍰。

國中生心智年齡不成熟，學生騎乘電動車多數並非離校距離遠之交通因素，而為炫耀、

競速心態，本校先前已有學生於假日騎乘電動車，雙載自摔受傷案例，請家長多加留

意。

 

二、 請假注意事項：孩子因病或特殊事故，未能前來學校： 

(1). 請家長事先電話告知學校教師。 

(2). 請學生到校上課後，務必補送請假單，才算完成請假程序。 

(3). 三天以上病假或事假需另附「證明」。 

(4). 沒有充分理由而缺課者，一律以曠課論。曠課或請假天數過多之學生，可能因為學習日

數不足，將無法取得畢業證書。 

 

  

放學時正門學生動線與機車停等區 操場整修期後門改由活動中心旁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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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穿著注意事項： 

項目  注意事項 

頭髮  1. 學生髮式應以整潔、乾爽、大方、樸素、富朝氣、不染不燙、便於梳洗，輔

以「健康訴求」為導向且適合學生身分為原則。  

2. 學生凡髮式過於怪異或有異味者，請導師協請家長規勸輔導。  

3. 班級對髮式訂定自律原則，納入班級生活公約， 共同規範遵守。  

夏季 

制服  

1.為識別身分左胸前需繡學號，為美觀上衣釦子需扣好。  

2.夏季制服的設計上衣外放，制服不得與其他衣服混搭。 

3.女生裙子宜於膝蓋齊，不宜過短；百摺裙折線需燙平。 

冬季 

制服  

1. 為識別身分運動夾克、上衣皆須於左胸前繡學號。  

2. 為美觀上衣釦子需扣好。  

3. 冬季制服設計上衣需紮進褲內。  

4. 服裝要整套穿著、不與其他衣服混搭。 

體育 

服裝  

1. 必須整套穿著、不得與其他衣服混搭。  

2. 冬、夏季運動服設計，上衣無需紮進褲內；內褲不得外露。 

班服  1. 各班可自行購買班服，但須與本校運動褲搭配，不得與制服搭配。  

2. 在班級一致性的原則下，可選擇有體育課當日穿著。  

鞋襪  1. 襪子一律為單一色系。  

2. 在運動生理健康的原則下，以運動鞋為限。  

3. 不可著鞋底墊高之變型鞋或其他休閒鞋。  

◎ 帽子：不變形，不塗鴉。 

◎ 指甲：不留長，易藏污納垢。需修整，不塗指甲油。 

◎ 書包：背帶長度需與腰際齊，不可塗鴉毀損。 

◎ 身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故不穿洞、刺青、不得戴耳環戒指、不塗粉抹脂…等對身體有

侵入性或傷害的裝飾。 

 

五、上課攜帶物品注意事項 

1. 請督促孩子每日需照課表攜帶課本、習作、作業、文具、餐具並背書包到校。 

2. 請督促孩子照班級規定來穿著服裝，並打理整齊乾淨。 

3. 藝能課或自然實驗課，需帶之物品請孩子能確實準備。（為培養孩子負責任之觀念，請大

力支持配合）。 

4. 請勿讓孩子攜帶不屬於上課該用之物品到校（例如：紙牌、漫畫、MP3隨身聽…等會影響

課堂秩序之物品）。若發現，則將代為暫時保管。若家長一定要孩子帶手機至校時，

可向學校申請並遵守相關規定。 

5. 除繳費外，請勿讓孩子上學時攜帶過多（超過一百元）之金錢，以免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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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業及聯絡簿注意事項 

1. 請督促孩子每日能確實完成回家作業，學生若回答已在學校完成，也務必要求學生還是

要帶回家給您過目檢查，請每日撥空查看孩子的聯絡簿並簽名。 

2. 學生、家長申訴專線與管道，請先向學校反映，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亦提供(06)2959023

專線，請見聯絡簿附錄A-05。 

3. 為不影響孩子課程教學進行，上課時間老師大多不方便接聽電話，故請家長多多利用

聯絡簿以暢通親師溝通管道。 

4. 臺灣地處地震帶，加上極端氣候影響，做好防災非常重要；學校每學期均有相關演練及

課程，也請家長多利用1991留言平台，並填寫家庭防災卡（聯絡簿A-27）以及家庭反毒

卡(聯絡簿上之A-21)。 

 

七、生病、衛生、保健及環保 

1. 孩子若感染傳染性疾病，為避免影響其他孩子的健康，請讓孩子在家裡充分休養，到完全

康復再回校。 

2. 孩子到校後若有身體不適的現象，我們會立即請校護幫忙並與家長聯絡。 

3. 孩子如果對某種食物過敏或需特殊照顧，請轉告老師。 

4. 垃圾減量：配合學校計畫，推動不使用免洗用具之習慣，故請自備餐具到校用餐，勿將免

洗用具帶至學校，以減少環境污染及推動垃圾減量。並請自備飲用水盡量勿購買高糖飲

料，以減少垃圾並維護身體健康。 

5. 垃圾分類：臺南市已實施垃圾強制分類及破袋稽查，請家長配合學校共同養成孩子們做好

垃圾分類，切勿隨意丟棄垃圾。 

6. 親子共用溫馨早餐：請孩子在家用早餐，以具備一天活力的來源及營造家庭溫馨氣氛。 

 

八、其他配合事項 

1. 為傳達及溝通彼此的理念及感情，校方或班級若舉辦親職活動，例如：親職講座、親子烤

肉等，請大家熱烈參與。 

2. 為了讓孩子適應團體生活，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及學習態度，請您支持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的教育原則。 

3. 請培養孩子早睡早起的習慣，以免睡眠不足而影響到校時間，進而影響上課情緒。 

4. 孩子的成長、獨立及良好生活習慣是您、我所樂意見到的，請讓孩子學習生活自理，以及

幫忙做家事。 

5. 學校是一個小型社會，班級就像社會中的一家人，而您是我們這家人最大的支柱，請您肯

定、支持與參與班上活動，也請您給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掌聲與鼓勵，因為您我都用心在陪

孩子成長與茁壯。 

6. 若有接到疑似詐騙電話，請致電：06-2015247轉8020學務處，將由學務處為您做進一步的

協助及確認學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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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十二年國教『多元學習表現』相關訊息： 
 

109 學年度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109 學年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用之）

同分比序順序

順序 1 順序 2 順序 3 順序 4 順序 5 順序 6
總積分 志願序 國中教育

會考總積

分

多元學習

表現總積

分

國中教育會考總積點(全滿為 36 點)
A++ 7 點 A+ 6 點 A 5 點

B++ 4 點 B+ 3 點 B 2 點

C 1 點

寫作測驗 6 級分最高 1 點

會考加註標示

(1). 其餘重要最新資訊，請至臺南市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網址：http://12basic.tn.edu.tw/。
(2). 聯絡簿有更詳細資訊，請見 A-18、A-19。
 

比序項目 積分換算
最高

分數
備註

1.
志

願

序

志願序

第 1 志 願

序學校

第2志願

序學校

第3志願

序學校

第4志願

序學校

第5志願序

學校
10分 1. 每一志願序至多可選填 3 校為一群

組，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志願序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

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3. 同一學校第 2 次選填，視為不同志願

序。

4. 第6志願序(含)後志願選填以單科為單

位，以 5 分計。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2.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成績

（10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八名

最

高

採

計

50
分
(50/70
)

1. 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學期)獲得

之成績始採計。

2. 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能 力

競賽、語文類競賽、藝能類競賽、運

動類競賽；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

賽，僅擇優計分一次；團體分數折半。

3. 獎勵紀錄：嘉獎/警告每支0.5分；小功

/小過每支1.5分；大功/大過每支4.5分。

4. 體適能：對身心障礙、有重大傷病、

體弱等不適合體適能檢測的學生，基

本分由目前的4分提高為6分。

5. 語言認證：國中學生於報名該學年度

免試入學，其提出之認證資料如非國

中教育階段取得者，亦予採計5分。

國際 10 分 9 分 8 分 7 分

全國 7 分 6 分 5 分 4 分

縣市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獎勵紀錄

（15分）

(嘉獎/警告每支0.5分；小功/小過每支1.5分；大功

/大過每支4.5分；

服務學習

（15分）
服務學習每小時0.3分，50小時，可得滿分15分。

社團參與

（15分）

每學期參與社團16小時，可得3分。一上至三上

共5學期，可得滿分15分。

體適能

（10分）
最高可得10分。

語言認證

（5分）

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獲基礎級以上者均採計5
分；英語採計標準參照CEF架構相當A2以上者，

採計5分。

3.就近入學 符合10分 不符0分 10分
4.國中教育會考 精熟每科6分 基礎每科4分 待加強每科2分 30分 精熟A++ A+ A，基礎B++ B+ B，待加強Ｃ

參考總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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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斷自己是否屬於健康體重

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以比較簡單經濟，便於推廣的方法—

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來判定肥胖程度，BMI 指數愈高，罹患肥胖

相關疾病的機率也就愈高。

BMI＝ 體重 (kg)/身高 2(m2)

我是 18 歲（含）以上的成人，要如何判斷體重是否正常？

18 歲（含）以上的成人

BMI 範圍值

體重是否正常

BMI＜18.5 kg/m2 「體重過輕」，需要多運動，均衡飲食，

以增加體能，維持健康！

18.5 ≦BMI＜24 kg/m2 恭喜！「健康體重」，要繼續保持！

24 kg/m2≦BMI＜27 kg/m2 哦！「體重過重」了，要小心囉，趕快

力行「健康體重管理」！

BMI ≧27 kg/m2 啊～「肥胖」，需要立刻力行「健康體

重管理」囉！

除了 BMI，還有其他判讀肥胖的簡易指標嗎？

腰圍能反應腹部脂肪的多寡，也是判斷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罹患機率的一種

方法。因為堆積在腹部的脂肪組織會影響身體代謝，導致血液三酸甘油酯濃度、

血糖升高，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風險。

找一個軟尺，量量我的腰圍： __________公分

 
性別 理想腰圍範圍

成人男性 小於 90 公分 (35 英吋 )

成人女性 小於 80 公分 (31 英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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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業務： 

一、辦理親師座談會： 

於上、下學期期初各辦理一場親師座談會，會介紹十二年國教的

升學相關資訊及各處室的重要業務報告，也會邀請知名專家進行

親職講座，提供家長親職教養的教育良方；下學期親師座談會同

時辦理升學博覽會，會邀請高中職、五專到本校設攤，誠摯邀請

各位家長能夠撥冗蒞校參與。 

二、學生輔導工作： 

（一）個案諮商轉介：3 位輔導老師、1 位社工師、1 位心理師定

期駐校服務。學生若有學校生活適應及學習上的問題，可

以透過導師轉介至輔導室。 

（二）小團體諮商課程：專輔教師於每學期會辦理不同主題之小

團體課程，由導師、輔導老師或者學校各處室同仁，推薦

適合參加的同學，期增進學生自我了解與成長。 

三、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一)對象：三年級同學。 

(二)109 學年度本校辦理「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開設有動力機

械、電機電子、家政、餐旅、設計、商業管理、農業、食品

等職群。 

四、定期發行校刊「永中 On Line」： 

每學期發行一次(6 月及 12 月)，裡面有學校活動介紹、學生榮譽

事蹟、專題文章、活動預告……等等。 

五、升學輔導： 

提供升學相關資訊、舉辦多元入學宣導、綜合高中宣導、升學博

覽會、高中職五專入班宣導、抽離式，讓學生獲得多方面升學資

訊。 

六、生涯發展教育： 

（一）生涯發展記錄手冊、生涯檔案夾。 

（二）心理測驗之實施： 

一年級 智力測驗、學習適應量表 

二年級 適性化職涯性向測驗 

情境式職涯興趣測驗 

 

學校重要資訊-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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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年級在地產業參訪活動：本學期九年級暫定 109 年 12 月、

七年級與八年級暫定 110 年 4-5 月間辦理產業達人講座，透過

達人分享瞭解不同產業的工作內容。 

（四）二年級社區高中專業群科參訪：本學年於109年11月25日（三）

第二天段考下午辦理，讓學生透過實地參訪與實作，瞭解不同

職群的學習主題與職場特質，以利三年級選修技藝教育學程及

未來生涯發展抉擇之參考。參訪地點：臺南高商、南大附中、

光華女中、慈幼工商。 

（五）辦理各式講座：生涯規劃、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家暴防

治、憂鬱自傷防治、升學新知……等各式主題講座。 

八、辦理二年級童軍露營活動： 

（一）時間：109 年 12 月 2 日(三)至 12 月 4 日(五)，三天兩夜。 

（二）地點：江南渡假村。  

九、特教業務： 

（一）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輕、中、重、極重度障礙）及

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二）身障學生轉銜參訪高職綜合職能科活動（臺南啟智學校、

南大附聰、新化高工、臺南高工、崑山中學）。 

（三）特教班、多元班校外教學參觀。 

（四）特教班、多元班技藝課程。 

 (五) 辦理特教宣導活動。 

十、美術班業務： 

(一)辦理美術班招生事宜。 

(二)辦理美術班各項美術類比賽(含全國美術比賽等)事宜。 

(三)進行美術班學生個別學習狀況與作品評估。 

(四)與美術班術科教師開會研議並規劃美術班術科課程。 

(五)統籌美術班畢業專刊、畢業生畫冊與籌辦三年級學習成果暨畢業

美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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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技藝教育課程 

Q：何謂「技藝教育課程？」 

此課程提供給職業試探意願的同學，在三年級上課期間利用一個半天

的時間到高職學習有興趣的職業技能，每一職群學習重點不同，有意

願參加之同學 可以依個人專長或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職群。 

電機電子：學習焊接、配線、資訊運用、自製擴音機、警報器等…。 

動力機械：學習汽機車基本構造、引擎基礎實習、汽車美容…。 

商業與管理：學習中英文文書處理、報表處理…。 

設計職群：學習基礎描繪、色彩學、設計基礎…。 

餐旅職群：學習餐飲製作、觀光餐旅、客服訓練…。 

家政職群：學習美容、美髮、指甲彩繪、幼保…。 

農業職群：家庭園藝、休閒農業、盆栽種植…。 

食品職群：食品加工、穀物加工…。  

Q：「技藝教育」有哪些班別？差異為何？ 

「技藝教育」分為「技藝教育課程」與「技藝教育專班」兩種班

別，兩者的差別為： 

1.「技藝教育課程」：為部分抽離式上課模式，平時在原來班級上

課，僅一個半天(週一上午四節課)抽離出來上技藝課程，每學期修

一個職群，上下學期共可修二個職群。 

2.「技藝教育專班」：完全抽離獨立成班，每周有兩個全天(十四節

課)，到不同高職學校上技藝課程，因此，學校學科課程(國英

數社等課程)較一般班級節數少，每學期修兩個職群，上下學期

共修四個職群。 

Q：如何報名參加本校「技藝教育課程」？ 

1. 會針對全體二年級學生進行「技藝教育課程說明會」。 

2. 說明會後，針對有興趣參加技藝課程的部分學生，再進行詳實

的報名說明會。 

3. 填寫報名表→繳交資料→進行遴選→公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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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宣導 
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412-8185 (幫一幫我) 

說明： 

(一) 教育部整合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為單一碼「412-8185」，無論

何地之民眾只需撥打此專線(手機請撥 02-412-8185)，即可自

動轉接所屬話區的家庭教育中心，為市民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二) 專線服務範疇：提供民眾在面對親子溝通、夫妻相處及婚前交

往等家庭教育相關困擾之電話諮詢或面談服務。 

(三) 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 9-12 時、下午 14-17 時、晚上 18-21

時，週六上午 9-12 時、下午 14-17 時。 

(四) 預約面談專線：312-9926；服務地點：家庭教育中心「諮詢服

務處」(設於永康區復興國小內)，歡迎民眾多家利用。 

 

 

兒少性剝削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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